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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院 

1 9 8 8 年
■ - . . -： ：

1 9 8 8 年 

4 月 2 6 B 

/ 一般诉讼表册 

第.7 7号 .
. : ... .... - , . ■

1 9 8 8 年 4 月 2 6 曰. '

1 9 4 7 年 6 月 2 6 曰. .. ' ： ' • •

《联合国总部协定》第2 1 节. - .. ... .+••.- . - '

所规定仲裁义务的适用

. 《联合国与美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解决争端条款一争端的存在’一 

所指称的违反条约一一当事一方在该方没有解释其国际法上的行动时的行为或决定• I , ,   -- - - - ■   - - - | . . I ■ |-| . . ■. | . 一卞•.一 .. 一   — - -- -   * " .

典赛1 二二受輕不互艮_的H 哮执A 与争端的存在一一争端是否渉及协定的“解释或 

适用”一一争端考否为“未能由逄商或其他双方同意的办法解决者”一一国际法优

无i 艘 歷 。
—~—* -. ：

咨询意见
- ....... ■

出庭者：院长，鲁达; 副院长，姆巴取;
- ■ . . * . ■ .. . . .  . ..

法官: 拉克斯、纳格德拉•辛格、埃利亚斯、小田滋、网戈、施韦贝尔、

罗伯特•詹宁斯爵士、贝德贾维、倪 征 、埃文森、塔拉索夫、纪- - ■ - • •

尧姆、沙哈布丁；

⑩ 官 长 ，巴伦西亚一奥斯皮纳。

关于1 9 4 7 年 6 月2 6 日《联合国总部协定》第 2 1节所规定仲裁义务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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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问题，

職 ， :

由上述人员组成，

经审议后,

兹犮表下列咨询意见:

1 . 征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问题载于1 9 8 8 年 3 月 2 日联国大会第 

4 2 / 2 2 9 B号决议。 联合国法律顾问已于同日用传真方式将该项决议的英文本和 

法文本转发国际法院• 联合国秘书长在他的日期为1 9 8 8 年 3 月 2 日的致国际 

法院院长的信函中（1 9 8 8 年3 月4 日以传真方式收到; 1 9 8 8 年 3 月 7 日经 

邮政传递收到并向书记官处登记）已正式向国际法院转发大会有关要求法院就该项 

决议所述问题发表咨询意见的决定• 该项决议的英文和法文核定本均载于该信中 

并亦列入上述传真文件内. 该项决议内容如下：

“大会，.  -

回颜其1 9 8 7 年 1 2 月 1 7 日第4 2 / 2 1 0 B号决议，并铭记上文第42/ •

2 2 9 A号决议，

苹议了秘书长1 9 8 8年 2 月 1 0 日和2 5 日的报告〔a / 4 2 / 9 1 5 和 Add.i〕，

确认了秘书长的立场, 即联合国与东道国在1 9  4 7 年 6 月 2 6 日《联合 

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见第1 6 9 (II)号决议〕的解释 

減适用方面存在着争端，并注意到他已断称和睦解决争端的尝试已陷入僵局，

因而援引《协定》第 2 1节规定的仲裁程序，提名一个f中裁人，并请东道国提 

名自己的仲裁人，
. . . . .  . • . .. .

考虑到时间紫追，必须依照《协定》第 2 1节立即实施解决争端的程序，.
■ ■ - • . . ■. - .

从秘书长1 9 8 8 年 2月 1 0 日的报告〔A / 4 2 / 9 1 5〕中注意到美利坚合



.众国既不能够也不愿意正式参加《总部协定》第2 1 节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 

美国仍在评价情况，

考虑到《国际法院规约》, 特别是其中第四十一和第六十八条的规定，

决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九十六条，请国际法院考虑到时间紫迫，根据; 

《国际法院规约》第六十五条，就下列问题发表咨询意见：

‘根据秘书长的报告〔a/ 4 2 / 9  1 5和 Add. 1〕中所反映的事实，美利坚 

合众国作为《联合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见第1 69(工工) 

号决议〕的缔约一方，有无义务依照《协定》第 2 1 节参加仲裁? ，”

秘书长的信中还附有上述决议所提及的第4 2 / 2 2 9  a 号决议的副本•

2 . 书记官长已于1 9  8 8 年3 月 3 日以电报方式将有关《国际法院规约》第

六十六条笫一项所订咨询意见之声请逝知有权在国际法院出庭的所有国家。
. . . ■ -

3 . 国际法院在其日期为1 9 8 8 年 3 月 9 日的命令中裁定, 如 《国际法院规 

则 》第一百零三条所规定，应该及早答复有关要求发表咨询意见的请求• 国际法

院在同一命令中还断定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都可能会依照《国际法院规约》第六. - ... . •：

十六条第2 项的规定提出有关本问题的资料，并且规定1 9 8 8 年 3 月 2 5 日为国 

际法院准备接受它们有关本问题的书面声明的期限；《规约》任何其他缔钓国坶可 

在 1 9 8 8 年 3 月 2 5 日以前向法院提出有关本问题的书面声明。 联合国秘书长、 

美利坚合众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网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都在所定期限内提出了书 

囬声明•

4 . 国际法院在同一命令中还决定于1 9 8 8 年 4 月 1 1 日举行听证会，由联• . .. . . • - .
合国、美国和其他已提出书面声明的国家就各件书面声明进行㈡头评论#

5 . 联合国秘书长已按照《规约》第六十五条第二项向国际法院致送可能有助 

于澄清本问题的一份文件档案；书记官处已于1 9 8 8 年 3 月 1 1 日至2 9 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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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批收到这些文件•

6 . 联合国法律顾问，卡尔一奥古斯特•弗菜施豪尔先生在1 9 8 8 年 4 月 11 

曰进行分开开庭时曾代表秘书长在庭上以口述方式作出声明.已提出书面声明的 

国家均未表示希望发言。 国际法院数位法官曾向弗莱施豪尔先生提出一些问题；

他已在1 9 8 8 年 4 月 1 2 日举行的另一次公开庭上加以答复。
• ■ • . • ' • • ' .. .'

*  *

7 . 征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问题是：作为《联合国总部协定》的缔约一

方的美利坚合众国(下称“美国”）走否有义务参加仲裁• 经秘书长同美国常驻. . . . . .

代表换文后，1 9 4  7 年 6 月2 6 日的《总都协定》已于1 9  4 7 年 1 1 月2 1 日 

依其条款开始生效• 该协定于同日依《宪章》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在秘书处登 

记. 第 2 1节（甲）项规定如下：

“( 甲 ）联合国及美国关于解释及实施本协定或任何补充协定之争执，如 

未能由磋商或其他双方同意之办法解决者，应提交三仲裁人组织之法庭取决。 

仲裁人之一由秘书长提名，另一由美国国务卿提名，第三人由秘书长及国务卿 

一同抉择，如双方不能同意第三仲裁人时，则由国际法院院长指派之。”

《总部协定》无疑是条约, 对其缔约各方应有拘束力。 因此，国际法院为了 

答复其提出的问题, 必须判断联合国与美国乏间是否存在《协定》第2 1节所设想 

的那一类争端， 为此目的，国际法院首先将叙述在第4 2 / 2 2 9 A号和第42/229 

B 号决议莸得通过前的一连串事件—— 这些事件已先后导致秘书长和大会断定已存 

在这种争端。

8 . 各相关事件都围绕着纽约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下称“巴解组织”）常驻 

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 自从1 9 7 4 年以后，巴解组织就享有驻联合国观察员的 

身份; 1 9 7 4 年 1 1月 2 2 日大会第3 2 3 7 ( X X I X  )号决议规定应邀请该组 

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会议和工作”。 根据此一邀请, 巴解组织在1974 

年设立了观察员代表团并且在纽约市联合国总部地区以外的东6 5街 1 1 5 号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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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办事处，称为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办事处。 受到承认的观察员在联合国正
. ■  ： . - • + • + _  - - .

式出版物上均称为观察员：这些出版物将巴解组织归类为“莸大会长期邀请以观察 

员身份参加大会会议和工作的组织”。

9- 1 9 8 7 年 5 月美国参议院内提出了一项法案（第 S. 1203号 )，其标题

所述的目的是为了 “禁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美国管辖区域内设立或维持办事处”。
. . - -  - . •  ■ ■

该法案第3 条规定：

“于本法生效之日或其后，凡以促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其任何组成单位， 

任何继承任何此类单位的人员、或其任何代理人的利益为目的而有下列行为之 

一者，均属违法一■

(1)从巴解组织或其任何组成单位、任何继承此类单位的人员、或其任何 

代理人收取任何有价值的物品，但新闻资料除外;

⑵使用来自巴解组织或其任何组成单位、任何继承此类单位的人员，或 

其任何代理人的经费；

( 3 )不顾任何法律禁令，按照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其任何组成单位、•任何
. ■ ■ • • . • . ：

继承此类单位的人员、或其任何代理人的命令或指示或利用其所提供的经费在 

美国管辖区域内设立或维持办事处、总部、房舍或其他设施或处所/  ”

1 0 . 本法案案文巳于1 9 8 7 年秋季在美国参议院用修正案的方式重复载入 

《1 9 8 8和 1 9 8 9 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拨款法》。 从本修正案的条款看来，如 

果本法案获得通过成为法律，则美国政府似乎必将设法关闭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

办事处。 因此，秘书长在日期为1 9  8 7 年 1 0 月 1 3 日的致美国常驻代表的一 

封信中曾向该国政府解释他的观点。 他在其信中着重指出该项立法“违背《总部 

协定》所规定的义务”。 1 9 8 7 年 1 0 月 1 4 日，巴解组织观察员将本问题提 

请联合国东道国关系委员会注意。

11- 1 9 8 7 年 1 0 月2 2 日，秘书长的发言人在下列的声明中所总结了秘书

长的立场（后来大会第4 2 / 2  1 0 B 号决议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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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3 2 3 7 (xxix)号决议,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成

员是联合国邀请的客人。 他们的这种身份符合1 9 4 7 年 6 月 2 6 日《关于

总部的协定》中第1 1、第 1 2 和第1 3 节的规定， 因此东道国有条约义务

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人员进入美国并在该国停留,以便履行

他们在联合国总部的公务^ ”
‘ : : ■ . .. : . ■

在这方面，可以指出《总部协定》第 1 1节规定：
■ ■ . ... . . . .... .

“美国联郝、各州或地方当局，对于以下各种人来往会址区所有过境权，

: 不应加以任阻碍 : H 会员国代表…或各该代表之家属; …㈤经联合国或此等

:专门机关因公邀请至会址区之其他人物•“”.... : ..... . . .  . .... - ..

第 1 2 节规定“第 i r节规定，不论所指各人员之本国政府与美国政府间之现有关 

系，一例适用，％ 第 1 3 节（除其他外）规定“美国现行关于外国人入境之法律 

与条例之适用，不应碍及第1 1 节内所指之特权

1 2 -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于1 9 8 7年 1 1 月 2 5 日提交大会第六委员会
.

讨论时，美国代表指出s

“美国国务卿已经声明，如果关闭该代表团，这就会违反美国在《总部协 

定》下的义务，因此美国政府对此坚决反对。 此外，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已向 

秘书长作出了同样的保证* ，’ ( A/Co 6 / 4 2 /弧 5 8 ) 。

1 9 8 7 年 1 2 月 1 1 日第六委员会表决其后成为大会第4 2 / 2 1 0 E号决议的决议 

草案时，美国代表团没有参加表决，因为它认为:

“该决议既无必要也不适宜，因为它所涉及的是美国政府内部尚在审议的 

问题。”

:美国国务卿的立场是:

“美国有义务允许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人员进入美国并在美国停留， 

以便执行他们在联合国总部的公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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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立场曾由另一位代表引述，并经美国代表加以确认，且说这是“众所周知的”

( A /C。6 / 4 2 / SHc 62 ).

1 3 . 上述的修正案条款已纳入美国《1 9 8 8 和 1 9 8 9 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拨 

款法》第十条，即《1 9 8 7 年反恐怖主义法》。 1 9 8 7 年 1 2 月初美国国会 

尚未通过本法令。 由于预期它会莸得通过，所以秘书长向美国常驻代表，弗农 * 

沃尔特斯大使发出了日期为1 9 8 7 年 1 2 月7 日的信函；他在信中向常驻代表重 

申联合国过去曾经表示的立场, BP依大会第3 2 3 7 (XXIX)号决议，巴解组织观察. 

员代表团是联合国遨请的；美国有义务允许巴解组织人员进入美国并在美国停留， 

以便按照《总部协定》在联合国执行其公务。 因此,美国在法律上有义务保持目 

前有关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安排; 该项安排当肘已大约实行了1 3 年9 秘书 

长要求获得保证，即一旦拟议的立法成为法律,不应限制或以其地方或影响目前有 

关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安排。

1 4 - 秘书长在美国国会于1 2 月 1 5 / 1 6 日间通过该法律后发出的曰期为 

1 9 8 7 年 1 2 月 2 1 日的信函中曾通知常驻代表，大会已于1 9  S 7 年 1 2 月

1 7 日通过其4 2 / 2 1 0B号决议。 大会在该项决议中表示
. .. . ■ . ■ •

“获悉东道国美利坚合众国正在考虑釆取的行动，有可能妨碍纽约巴勒斯 

坦解放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维持其设施，因而使其不能履行其公务》

1 。重申纽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在《联舍国和美 

利坚合众囿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的规定范围以内，应能建立相维持住所和 

适当的公务设施，而且代表团的人员应能进入美国并在该国停留，以便执行其 

公务；

2 。请东道国履行其在《总部协定》下的条约义务，在此方面，不釆取任 

何足以妨I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执行其公务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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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 9 8 7 年 1 2 月 2 2 日，美国总统将《1 9 8 8 和 1 9 8 9财政年度对

外关系拨款法》签定成为法律。根据该项法律规定，《拨款法》第十条，即《1 9  

8 7 年反恐怖主义法》，将在总统签字9 0天后开始生效。 1 9 8 8 年 1 月 5 日， 

美国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赫伯特•奥肯大使在回复秘书长1 9 8 7 年 1 2 月 7 日和 

2 1 日的信时将上述情况通知秘书长。该信接着说，

“由于有关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条款可能侵犯宪法规定的总统权力，

:如予实施，将违反我们在《联合国总部协定》下的国际法律义务，美国政府准 

备在该条款生效之前的九十天期间内，同国会进行嗟商，致力于解决这一何题。

16。 1 9 8 8 年 I月 1 4 日，秘书长再次致信沃尔特澌大使。秘书长欢迎奥肯 

大使在信中表示准备利用九十天期间同国会进行逢商，但他接着说，

“如 你 所 知 ， 我在1 2 月7 日的信中已通知你，联 合 国 认 为 根 据  

« 1 9 4 7 年总部协定》，美国有法律义务维持目前给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 

作出的安排。该项安排已存在达1 3 年之久。因此，我在信中请你证实，假如 

该项法案成为法律，目前给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作出的安排不会被取消或受 

到，影响，. 因为在没有这种保证的情况下，联合国与美国在解释和适用《总部协 

- 定》方面将存在争端"••••••” ..
接着，秘书长提及1 9 8 8 年 I月 5 日常驻代表的信和国务院法律顾问的声明，指 

也常驻代表的信和国务院顾问的声明都不能
■

“构成我在1 9 8 7 年 1 2 月 7 日的信中所要求获得的保证，也没有确保 

可以假定《总部协定》会获得充分遵守。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与美国在解释 

和适用《总部协定》方面存在了争端，因此，我谨援引《总部协定》第 2 1节 

: i 定的争端解决程序。

“根据第2 1哆节规定，首先应试行通行谈判解决争端，因此我提议在 

' 1 9 8 8 年 1月 2 0 日星期三举行谈判阶段的第一轮谈判…••…”



■ . . ■ . ■ ,
- . ■  . . . . . .

1 7 . 从 I 9 8 8 年 1月7 日开始举行了一系列的谈判/ 秘书长在请求发表咨询 

意见的要求中提及向大会提出报告，叙述这些协商的经过，根据报告的溆述r 双方 

的立场似乎是：

“〔联合国〕法律顾问获通知，美国不能也不愿意正式参加.《总部协定》

第2 1 节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美国还在评价局势，尚未断定联合国和美国之 

间现时已有争端，因为有关立法尚未执行。 行政当局还在审查到底是按照为

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所作安排所体现的美国在《总部协定》下对巴解组奴观.. . . • . +• . •-
察员代表团所负义务来解释法律，还是提出保证，暂缓9 0 天的期间使立法生效，” 

( a / 4 2 / 9 1 5，第 6 段 ）

1 8 . 联合国法律顾问说，对联合国来说，问题是国际法是否获得遵行。《总部 

协定》是一项有拘束力的国际文书。秘书长和大会认为，《协定》规定的美菌义务 

正为该项立法所违反。《协定》第2 1 节规定了解释或适用方面如有争端所须遵 

循的程序。联合国准备全力捍卫《协定》规定的权利。因此，他坚持，如果'巴解组 

织观察员代表团不得豁免适用此一法律，则第2 1节规定的程序便必须执行，关于 

成立仲裁法庭的技术性_ 也必须立即进行。美国方面同意这种讨论,彳旦只能非正式地 

进贫技术讨论于1 9 8 8 年 1 月2 8 日开始。讨论的事项中有仲裁费用、地点、秘 

书处、语文、议事规则和双方的仲裁协议方式。（同上，第 7 - 8 段 )。

19. 1 9 8 8 年 2 月 2 日，秘书长再次致信沃尔特斯大使。秘书长指出，

“美国方面还在评价执行立法所会造成的局势，而在评价有结论以前，其 

立场为不能执行《总部协定》第2 I节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

秘书长接着说，

‘‘第2 1节的程序是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唯一可用的法律补救办法，因为 

美国迄今尚未能提出适当的保证将该法律延期对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适用,

而时机已很快到棄，我如不在《总部协定》第2 1 节范a 内丨司美国一起开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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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工作，就必须将陷入的僵局通知大会• ，’

20. 1 9 8 8 年 2 月 1 1 日，联合国法律顾问就争端解决程序已于1 9 8 8 年

1 月 1 4 日正式援用（上文笫1 6 段 ）一事通知国务院法律顾问，说明联合国在根 

据 《总部协定》第 2 1节规定进行仲裁时会选用的仲裁员。鉴于双方时间有限，联 

食国法律顾问吁请国务院法律顾问尽快将美国的人选通知联合国。美国对此问题没 

着维予任何答夏。

2 1 . 大会在1 9 8 8 年 3 月 2 日第四十二届会议续会上通过第4 2 / 2 2 9 A号和 

第 4 2 / 2 2 9 B号决议。第一项决议以1 4 3 票对1票，零票弃权获得通过，其中(除 

其他外）包括下列执行段落：

“大会，

“ 1 . 支持秘书长的努力，并对他的报告表示十分赞赏；

“2 . 重申纽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是在《联合茵 

与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见第 1 6 9 (1工）号决议〕的规定 

范围之内，应获准设立并维持房舍和足够的业务设施，代表团人员应能进入而 

且留在美利坚合众国执行其公务；

“ 3 . 认为《1 9 8 8 和 1 9 8 9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拨款法》第十节，如 

以不符上文第2 段规定的方式实施，将违反《总部协定》所规定东道国的国际 

法# ^ 务；

“ 4. @ 联合国与东道国美利坚合众国在《总部协定》的解释或适用方 

面存在着争端，应即适用《协定》第2 I节所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

第二项决议，即第4 2 / 2 2 9 B号决议，以1 4 3 票对零票，零票弃权获得通过a 决 

议全文载于上文第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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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美国没有参与两项决议的表决；其代表在表决后发言说:

“今天的倩况同1 9 8 7 年 1 2 月第么/ 4 2 / 2 1 0；6 号决议付诸表决时的 

情况几乎相同。美国还没有采取影响任何代表团或应邀者的行动，正 

如秘书长在他2 月 1 0 日报告的2 月 2 5 日附件中向大会指出的那样，美国政 

府对是否对驻纽约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适用或执行通 

过 的 美 国 立 《1 9 8 7 年反恐怖主义法》的问题，尚未作出最后的决定。

“鉴于上述理由，我们只能认为，现在召开这次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续会 

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为时过早•…•…。

“美国政府将认真考虑各国在这次续会会议期间所表达的意见。我国政府 

依 然 想 从 《联合国宪章》、 《总部协定》和美国法律中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 

适当办法。”

■ ■

2 3 . 根揭第4 2 / 2 2 9 B号决议，向法院提出的问题是，“根据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9 1 5和 Add . 1 〕中所反映的事实”，即根据大会在决定请法院发表意见 

时大会已经获知的事实，美国是否可能负有一项义务。但法院认为大会所用的措词 

并非要求法院仅根据这些事实就问题发表意见，而对其后发生的与该问题可能有关 

或有助于了解该问题的情事视若无睹。因此，法院将在此说明第42/ 229 B 号决议 

通过后的事态发展。

24. 1 9 8 8 年 3 月 1 1 日，美国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函秘书长，其中就大 

会第4 2 / 2 2 9 A号和笫4 2 / 2 2 9 B号决议说，

“我谨通知你：美国司法部长已经决定，不论美国在《联合国与美国关

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下的义务为何，根据《1 9 8 7 年反恐怖主义法》他必 

须关闭设在纽约的巴勒澌坦解放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的办事处。. 如 

果巴解组织不遵从这一法令，美国司法部长将在1 9 8 8 年 3 月 2 1 曰，即该 

法令生效之曰，或在这天左右, 提起法律诉讼关闭巴觯组织观察员代表.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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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行动方式将使该法令得到有秩序地执行.在此一法律诉讼作出任何裁定 

之前，美国不会采取关闭巴解观察员代表团的其他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美 

国认为将此事提交仲裁是没有意义的。”

美国代理常驻代表于1 9 8 8 年 3 月 1 1 日亲手将该信递交秘书长。 秘书长在接 

获该信时向代理常驻代表表示抗议，指出根据该信所述，美国政府作出的决定明显 

违反《联合国与美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

25 . 同一天，美国司法部长写信给巴解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内容如下：

“我现在书面通知你，1 9 8 7 年反恐怖主义法的各项条款（《1988 

和 1 9 8 9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拨款法》第十节；第 100—2 0 4号政府法令，由 

i 国国会通过， 1 9 8 7 年 1 2 月2 2 日核可（“法令”) ），将于 1 9 8 8  

年 3 月 2 1 日起开始生效。 该法令除其它外禁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 “巴解组织”）在美国管辖地区内设立或维持办事处。 据此，从 1 9 8 8  

年 3'月 2 1 日起，在美国境内维持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将是非法

的。 ：
- -

“美国立法机构赋予本司法部长以执行该法令的职责。 为此，谨特告知， 

假如你不遵从该法令的要求，司法部将在美国联邦法庭中采取行动，以确 

保你遵从该法令。”

26 . 最后，在同一天.美国司法部负责法律顾问局的助理司法部长在新闻发布

会上就一个问题答复如下:

“我们已确定不卷加任何法庭兴中包括据我了解可以根据《联合国总部协定》 

第 2 1节组成的仲裁法庭， 或国际法院。 正如我在较早所说， 在《联 

合国总部协定》的规定不符合法令〔即《1 9 8 7 年反恐怖主义法》〕的范围 

内，法令取代了《协定》的条款，所以卷加你所提及的任何法庭的审议将没有 

卄么意义。 法令规定占有主导地位，所以我们只有予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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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1 9 8 8 年 3 月 1 4 日，巴解组织常驻观察员回信给司法部长，提请他注 

意自1 9 7 4 年以来即一直设有巴解组织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事实, 并继续指出：

“巴解组织是依照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决议（第 3 2 3 7  (XX.IX)号、第 42/ 

2 1 0号和第4 2 / 2 2 9号， • 。• ）维持这种安排的， 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 

团决不是派驻美国的。 美国政府已表明，根据《总部协定》巴解组织观察代 

表团人员只是以受联合国“遨请”的身分在美国的。 大会以《联合国宪章》 . 

的有关原则为指导•（第十六章, • • . ) * 在这里我要提醒你，美国政府同 

意《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并同意设立一个称为“联合国”的国际组织”a .

他断定“美国政府显然有义务遵守《总部协定》的规定和《宪章》的原则”。 1988 

年 3 月 2 1 日，美国司法部长给巴解组织常驻观察员的答复如下：

“我明白你的立场，即勒令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观察员代 

表团违反了我国在《联合国总部协定》下的义务,因而违反了国际法。 然而, 

我国的行动有一些理由为依据，其中一个是，美国最高法院一百多年来一直认 

为，国会有权为本国法律的目的而推翻条约，从而推翻国际法.本案就是国会 

不顾国际法而禁止一切巴解组织的办事处设在我国，其中包括巴解组织驻联合 

国观察员代表团。 为履行我的执法职责，我唯一的负责途径便是尊重并選守 

这项决定。

“此外，你应注意到，《反恐怖主义法》中除了禁止巴解组织在美国管辖 

范围内设立或维持办事处以外还列有其他规定。 我特别提请你注意第1003 .

(a)和(b)分节.，其中禁止任何人接受或花费巴解组织或其代理人的金钱来促逬巴解 

组织或其代理人的利良该法案的一^ 规定于198脾 3月2 1 曰生效。”

28. 1 9 8 8 年 3 月 1 5 日，秘书长致函美国代理常驻代表，回答其1 9 8 8 

年 3 月 1 1 日的信（上文第2 4 段 ）。 秘书长在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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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我收到这封信后于1 9 8 8 年 3 月 1 1 日的会晤中曾告诉过你我 

对此是表示抗议的，因为联合国认为，信中所述美国政府的决定是明显违反联 

合国和美国之间的《总部协定》的， 我特别无法接受的信中的说法是， 美国 

可以不理它在《总部协定》下的义务而采取行动• 鉴于美国作为东道国所承 

老的责任，我希望你重新考虑这段话所具有的严重影响。

“我还反对你信中作出的结论，即美国认为将此箏提交仲裁是没有益处的。 

联合国仍然认为，《总部协定》中规定的制度是解决这个争端的适当基础，我 

不能同意仲裁没有益处的说法。 相反的，在目前的争端中，它正好能起到 

《协定》中的第2 1节的规定所要起的作用，亦即解决因解释或适用《协定》

而引起的争端。”

' 29 • 根据美国在1 9  8 8 年 3 月2 5 日间法院提交的书面声明，

“巴解组织代表团没有遵从3 月 1.1日的命令。 因此，美国司法部于3

月2 2 日在纽约南区美国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命令获得强制执行.该诉讼将. . - .. .. .
给巴解组织和其他有关当事方机会提出法律理由反对对巴解组织代表团执 

行 该 法 令 。 在诉讼未获裁定之前，美国不会釆取行动关闭巴解组织代表 

团。 由于问题尚待我国法院审理，所以我们认为仲裁既不适当也不合时宜。’’

在秘书长提交的文件档案中，法院获得一份送交巴解组织《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1 

其成员及工作人员的传票；传票日期为1 9 8 8 年 3 月 2 2 日，规定在收到传票后 

2 0 天内答辩。

30 . 1 9 8 8 年 3 月 2 3 日，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续会以1 4  8 票对2 票通过

第 4 2 / 2 3 0 #决议，其中（除其他外）重申，

“联合国和东道国美利坚合众国对《总部协定》的解释或适用存有争端, 

应启用《协定》第 2 1节所规定的解决争端程序，这是解决争端的唯一法律补 

救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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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

“东道国提名其畚加仲裁法庭的仲裁员”。

31 • 美国代表投票反对该项决议，并发言解释其投票立场提到在美国法院提 

起的程序时，说••他

: “在 〔美国〕法院还没有就司法部长关于法令进一步要求关闭办事处的立 

场做出判决之前，美国将不采取关闭巴解组织办事处的任何行动•…•…在美国法

院裁定法楚是否要求关闭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之前，美国政府认为现在考虑
■ :

进行仲裁是否妥当的时机尚不成熟。”（A/42/PV. 1 0 9，中文本第7 页 ）• . .. . .. .  ..... -

他还呼吁：

“让我们不要因为目前有关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地位的争端而背离在中 

东实现和平的这一重大的历史性目标。”（同上，中文本第7 —8页 ）

32 . 在听询肘，代表秘书长的法律顾问告知法院，他巳通知审理上文第2 9 段 

所提诉讼的美国地方法院法官，联合国要求对诉讼提出“法庭之友”辩护状，

. . . . . .
*

3 3 . 在本案中，要求法院裁决的并非美国对巴解组织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采 

取的措施是否违反《总部协定》的问题o 法院要裁决的也不是有关违反《总部协

定》适用于观察团的规定的指控或该类规定的解释冋题。 要求法院发表意见的只■ . _ • ■ . . . ........
是联合国是否有权按照《总部协定》第 2 1节提交仲裁，美国是否有义务参加仲裁 

程序。 咨询意见仅涉及《总部协定》规定的仲裁程序对于所指争端的适角性。芎 

是 《规约》第六十五条第一项意义下的法律问题o 因此,国际法曉没有理由不予 

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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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 国际法院为了回答当前的问题，必须首先决定联合国与美国之间是否存在 

争端, 如有争端存在，是否属于《总部协定》第 2 1节意义范围内“关于解释或适 

用 ”该协定的争端。 法院如确定存在此类争端, 还必须按照第2 1 节规定，证实 

争端“未能由磋商或其他双方同意之办法解决'

3 5 - 獨际法院在与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和平条约的解释一案中表示， 

“是否存在国际争端是应予客观确定的事顼”( 《1 9 5 0 年国际法院汇报》，第 

7 4 页 ）。' 关于这一点，常设国际法院对于Mavromm ati s Palesti ne 

Conces sions .案1¥中（《常设属际法院汇辑第2 号》，第 1 1,页 ）将一项争端 

定义如下; “在法律或事实上持不同意见，法律观点或双方间的利益冲突”。这项 

定义随后曾经多次引用和澄清。 国际法院1 9 5 0 年 3月 3 0 日在审査了有关国 

家间外交往来后所提出的咨询意见表示：“双方对于执行或不执行某些条约义务的 

问题显然持有对立看法”，并断定“国际争端已然发生’’( 与保加利亚、匈牙利和 

保加利亚的和平条约的解释，第一阶段，《1 9  5 0 年国际法院汇报》，第 7 4 页)。
.....   1 i ■ ■ iim _ _.__.丨• —  — ■ ■ — — —  •• •• ,, ■ ■ -   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此外, 国际法院在1 9 6 2 年 1 2 月 2 1 曰对西南非洲案件的判决中表明,为了证 

明争端的存在，

“仅有争论一方声称与他方之间存在争端是不够的。 声称有争端存在不足以 

证明争端实际存在，就如同否认争端存在不证明争端不存在一样。 显示案件

当事双方利益有所冲突也仍不够》 必须证W 其中一方的要求经另一方明确地 

反对。 ，’(西南非洲， 《 1 9 6 2 年国际法院汇报》，第 3 2 8 页 ）。

国际法院认为各方对立的态度明显确立了争端的存在（同上；并参看北喀麦隆，《19 

6 3年国际法院汇报》，第 2 7 页 ）。

3 6 。在本案中，秘书长通知法院说，他认为联合国与美国之间存在《总部协定》 

第2 1节意义下的争端， 《反恐怖主义法》经美国总统签署为法律,且本组织并未 

得到关于该法令不适用于巴解组织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的适当保证时，争端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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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 秘书长1 9 8 8 年 1月 1 4 日给美国常驻代表的信中正式对《反恐怖丰义

法》与《总部协定》的一致性提出异议（上 文 第 1 6 段 秘 书 长 在 1 9 8  8.
年 3月 1 5 日给美国代理常驻代表的信中确认并澄清了上述观点(上文第2 8 段 ）， 

他说，美国司法部长1 9 8 8 年 3月 1 1 曰所作的决定“显始违反了《总部协定”。 

他在信中再次要求将此一事件提交仲裁。

3 7 . 美国未曾明示反对秘书长所陈述并经大会赞词的有关《总部协定》含义尚 

观点。 美国一些当政者甚至表示了相同看法，但美国却对巴解组织驻联合国代表 

团采取了措施，并表示该等措施“不问美国在《〔总部〕协定》下的义务为何"(上 

文第2 4段 ）。
. . . .  . ■ ' ——

3 8 . 国际法院认为, 当条约一方抗议另一方的行为或决定，指称此等行为或决

定违反了条约时,被指控一方不提出任何论点来证明它的行为符合国际法这一事实 

不妨碍双方对立的态度构成有关条约的解释或_ 的争端。在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及 

领事工作人员案件中, 国际法院的裁判主要是根据《1 9 6  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 

约》和 《1 9 6 3 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所附有关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议定书，

其中定义所述争端为: 因有关公约的“解释或适用而引起的争端”。, 伊朗未在谭； 

际法院审讯程序中出庭，美国认为伊朗的行为违反了维也纳公约，但据国际法院了 

解/ 伊朗并未对公约提出另一种解释作为其行动的理由，以示有关行为不构成违反

公约的衍为。 国际法院不认为有必要先査询伊朗的恣度才决定是否存在“争端” r 

为了确定有无管辖权，法院表示：

“美国提出的控诉是指伊朗违反了1 9  6 1年和 1 9 6 3 年维也纳公约若千条 

款所规定的如下义务：人员的特权和豁免，房地和档案的不可侵犯，向美国驻 

伊朗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公务执行提供便利•…•…。所有上述指控的本质均涉及对 

两项维也纳公约之一的解释或适用。 ’’（《 1 9 8 0 年® 际法院汇报》，第 24— 

2 5 页，第 4 6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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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v 在本案中，美国的公开声明并未称此一事件为“争端”（除了 1 9 8 8 年 

3 月 2 3 日顺便提到的“目前有关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地位的争端”一一上文第 

3 1段 ），美国表示，谈论仲裁“为时过早”。 秘书长提交大会的报告（A/42/ 

915 , 第 6 段 ）表示，美国在1 9 8 8 年 1月协商期间的立场为：“尚未断定联 

合国和美国之间现时存在争端”， “因为该项立法尚未执行”。 最后，美国政府 

1 9 8 8 年 3 月 2 5 日以书面声明告知国际法院：

“在就该诉讼作出判决之前，美国将不来取任何关闭观察员代表团的行动。本案 

正由我国法庭审理之中，我们认为仲裁既不适当也非其时。 ”

4 0 。I®际法院不能让“适当”与否的考虑优先于《总部协定》第 2 1 节产生的 

义务；“国际法院，作为一个司法机构，不能忽视其所承认的权利，而根据纯属权 

宜之计的考虑来作出判决’’（Eree Z o n e s  of U p p e r  S a v o y  a n d  

the d i s t r i c t  of G eX ，1 9 3 0 年 1 2 月 6 日决议，《常设国际法院 

汇辑A 辑第2 4 号》，第 1 5 页 )。 —

4 1 - 国际法院必须逬一步指出，所指的争端只涉及联合国认为其在《总部协定》 

:下所应享的权利。 《总部协定》所设想的仲裁程序的目的，正是要解决该组织与 

东道国之间可能产生的此类争端，而不必事先提交地方法庭；要求仲裁程序执行之 

前先提交地方法庭是与《总部协定》的规定和精神均不相符的。 《总部协定》第 

2 1节这种性质的规定，不能以用尽当地补救办法作为执行该节的一个条件。

4 2 . 美国的书面声明可能默示了不论是《反恐怖主义法》的签署或生效、或是 

司法部长适用该法的决定、或其为关闭巴解组织驻联合国代表团而诉诸法庭程序的 

行动、都不足以构成联合国与美国之间的争端，因为案件仍待美国法庭作出判决， 

在法庭判决之前，代理常驻代表1 9 8 8 年 3 月 1 1 日的信中表示，美国“不会采 

取其他关闭巴解组织代表团的行动’’。 匡际法院不能接受以上论点。 争端存在 

与否虽然取决于因其中一方的行为或决定所产生的申诉，但其存在与否绝不要求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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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引起争议的决定必须巳经作成。 此外，即使有关一方保证在其国内法庭以判决 

作出命令之前不采取任何执行措施，争端仍然可以发生。

4 3 . 《反恐怖主义法》于 1 9 8 7 年 1 2 月 2 2 日签署为法律，9 0 天后自动 

开始生效。 尽管该法令适用于美国管辖范围内的每一个巴解组织办事处,而未明 

白指出纽约的巴解组织驻联合国代表团办事处，但它的主要即使不是唯一的目的仍 

是关闭设于纽约的办事处。 1 9 8 8 年 3 月 1 1 日，.美国司法部长表示他有义务 

采取关闭措施；他通知了巴解组织代表团，并向美茵各法庭发出命令，禁止有关方 

面“继续违反’’《反恐怖主义法》。 如上所述，秘书长奉大会指示，同时以其本 

人名义始终对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计划和采取的决定表示异议。 在这种情况下， 

国际法院无法不认为联合国与美国的对立态度显示了《总部协定》两个当事方之间 

确实有争端存在。

44 • 为了本咨询意见的目的, 一旦国际法院达成结论，在发表意见之H 有争端 

存在，就没有必要确定此一争端产生的日期。

4 5 . 国际法院接着必须审议此一争端是否为有关《总部协定》的解释或适用的 

争端。 ’但国际法院的任务不是裁定美国《反恐怖主义法 > 的制订或执行是否构成 

对《总部协定》条款的违反；这个问题应留待秘书长设法根据《总部协定》第 2 1 

节设立的仲裁法庭来加以裁定。

4 6 . 在本案中，联合国秘书长和大会曾多次指出，巴解组织是应邀“以观察员: 

身份参加大会的会议和工作”的（第 3 2 3 7 ( X X I X )号决议）。 因此，他们认为 

巴解组织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符合《总部协定》第 1 1 , 第 1 2 和第 1 3 节的规 

定; 应该“获准设立并维持房舍和足够的业务设施”（大会第4 2 / 2 2 9 A号决议，

第2 段 ）。 因此，秘书长和大会的结论是，美国国会和政府计划和采取的各种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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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如果适用于巴解代表团则与《总部协定》不符，采取这种措施使联合国组织与美 

国之间在《总部协定》的解释和适用上产生了争端。

4 7 . 关于美面的立场，国际法院注意到，早在 1 9 8 7 年 1 月 2 9 日，美国国 

务卿就致函多尔参议员说：

“巴解组织驻纽约观察员代表团是按照大会1 9 7 4 年 1 1 月 2 2 日第 

3 2 3 7 ( X X I X )号决议设立的，该决议邀请巴解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 

会议和工作。”

他又说:

“ •…" 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人员驻在美国的唯一身份是《总部协定》意 

义下联合国“邀请的人”。 •…”因此我们有义务许可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 

人员入境并留驻美国以执行他们在联合国总部的官方职务……”(美国《国会 

记录» ，第 1 3  3 卷，第 7 8 号，S 6 4 4 9 )。

《反恐怖主义法》通过后，美国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向秘书长表示，该法令的规定 

“有关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如予实施，将违反”东道国存《总部协定》下 

的“国际法律义务”（上文第1 5 段 ）。 美国于是设法以一种与其义务相符的方 

式来解释《反恐怖主义法》（上文第1 7 段 ）。 但后来美国代理常驻代表以1 9  

8 8 年 3 月 1 1 日的信（上文第2 4 段 ）通知联合国秘书长，美国司法部长已决定 

«反恐怖主义法》要求他关闭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 而“不论美国在《总部协定》 

下的义务为何”。 同一天，一名助理司法部长宣布在《协定》规定不符合《反恐 

怖主义法》的范围内，法令巳“取代了《联合国总部协定》的条款••••••” (上文第26

段)。 秘书长1 9 8 8 年3 月 1'5日答复了美国代理常驻代表的信，他根据国际法 

优于国内法的原则对上述观点提出了争议。

4 8 . 因此，在第一阶段，问题涉及《总部协定》的解释，当时美国并未对《协 

定》某些条款适用于纽约巴解组织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事有所异议。 而到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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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却表示《反恐怖主义法》优于《总部协定》, 对于这一点，秘书长提出了异议。

4 9 . 最后，美国对纽约巴解组织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采取了若干措施。 秘 

书长认为这种行动违反了《总部协定》。 美国对此未作正面争论，只表示采取上 

述措施是“不论美茵在《总部协定》下的义务为何”的。 这一行为与秘书长的立 

场有了冲突。 因此，联合国与美国便存在着在《总部协定》第 2.1节意义范围内 

的有关该协定的适用的争端。

5 0 . 当然可以提出的问题是，按照美国国内法，到底司法部长1 9 8 8 年3 月'
1 1 日和2 1 日作出的决定就是1 9 8 7 年 1 2 月 2 2 日《反恐怖主义法》的适用, 

还是只有当现有诉讼结案，巴解组织代表团实际上被关闭时，该法令才能视为有效 

适用。 但就《总部协定》第 2 1节而言, 这都不是决定性因素，该节提到“关于 

解释和适用”《协定》的争端，而不是有关美国国内法院所采措施适用上的争端。 

因此，国际法院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认为联合国与美国之间不存在有关《总部协定》

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 . 国际法院现在要论及联合国与美国之间争端是否为《总部协定》第 2 1 节 

( 甲）项所述”未能由磋商者其他双方同意之办法解决”的争端。

5 2 . 秘书长在其书面声明中解释这一规定需要两个阶段的程序。

“第一阶段内当事各方设法通过协商或其他协议的方式解决彼此的分歧…>• 

如果不能通过此种方法达成解决办法，则需采用第二阶段的程序，邵强制仲裁• 

(第 1 7 段 ）

因此秘书长的结论是:

“为了确定美国有义务参加仲裁，必须证明联合国已以诚意设法通过协商 

或其他协议的解决方式来解决争端，而此种协商仍未能解决争端。”（第 4 2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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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秘书长在1 9 8 8 年 1月 1 4 日给美国常驻代表的信中不仅正式援引《总 

部协定》第2 1节所订解决争端程序，而且指出：“依照第2 1节 （甲）项规定， 

必须首先设法通过协商来解决争端”，并提议I 9 8 8 年 1月2 0 日开始此一协商 

程序。秘书长提交大会的报告表明，自1 9 8 8 年 1月7 日起举行了一系列协商 

( A，4 2 , 9 1 5， 第 6 段 ），至 .1 9 8 8 年2 月 1 0 日结束（同上，第 1 0 段 ）。

I 9 8 8 年 I月2 8 日至1 9 8 8 年2 月 2 曰之间就秘书长所设想的仲裁的程序问 

题进行了非正式技术性讨论（同上，第 8 — 9 段 ）。19  8 8 年 3月 2 日，美国代

.理常驻代表在大会上表示：
' . ' ... . . .  . .. ...

“我们巳就如何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同联合国秘 

书处有着定期、经常的接触”（A/42/PV. 104,第 2 8 页 ）。

5 4 . 秘书长认识到美国并不认为这些接触和协商属于《总部协定》第 2 1 

节 （甲）项范围内的正式协商”（书面声明，第4 4 段 ）；秘书长在1 9 8 8 年 2 

月2 日给美国常驻代表的信中指出，美国采取的立场是，在对适用《反恐怖主义法》 

所引起的局面进行价评之前，”不参加《总部协定第2 1 节所述的解决争端程序”。

5 5 . 国际法院认为，考虑到美国的态度，秘书长已用尽了在现况之下可以使用 

的一切协商办法。在这一点上，国际法院回顾常设国际法院在

Pale tine C one e s si ons 一案中的判词.：

“外交谈判的重要性和成功机会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对的。谈判不一定必然 

/ 要求或长或短的一糸列照会或书信；只要讨论开始即可，讨论的时间可能相当 

短暂;.在这种情形下可能出现僵局，也可能达到一种境地，当事一方断然宣告 

他不能让步或拒作让步，此时无凝争端巳无法以外交谈判方式解决” («常设 

国际法院汇辑，A 辑第2 号》，第 1 3 页 ）。

在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和领事工作人员一案中，美国设法与伊朗谈判的努力“已陷入 

僵局，原因是伊朗政府拒绝就此一问题进行任何讨论”，国际法院断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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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仅巳有争端存在，而且毫无疑义是在(有关法律条文意义范围内 > 未能以 

外交方式适当解决的……争端，”（《 1 9 8 0 年国际法院汇报》，笫 2 7 页，

第 5 1 段 ）。 在 本 案 中 ， 国际法院认为联合国与美国之间的争端也同样无 

疑地属于《总部协定》第 2 1节 （甲）项意义范围内“未能加以协商解决” 的争

端。.

5 6 . 联合国和美国没有设想以任何“其他协议的方式来解决”彼此的争端。在 

这一点上，国际法院应予指出，美国司法部长提交美国法院的现行诉讼，不可能是 

《总部协定》第 2 I节意义范围内的“协议解决方式”。诉讼的目的在于执行1 9  

8 7 年《反恐怖主义法》，而不是为了解决发生于联合国与美国之间的有关《总部 

协定》的适用的争端。此外，联合囯从未同意在美国法庭上解决此项争端；它曾谨

慎地表明，它只希望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在纽约南区地方法院出庭。
-

*
. . .  • . . • . - ....

5 7 . 因此，国际法院必须作出下列结论：美国必须尊重根据《总部协定》的笫 

2 1节提交仲裁的义务。但一如国际法院所巳注意到的，美 国 巳 宣 布 ( 1 9  

8 8 年 3 月 1 I 日常驻代表的信) 它对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采取的措施是“不论 

美国在《〔总部〕协定》下的义务如何”的。如有必要将此一声明解释为其所指不 

仅是第1 1、第 1 2 和笫 1 3 等节所规定的实质性义务，而且也包括第2 1节所规 

定的仲裁义务在内，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根据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即可解决这一问题。此项原则早在1 8 7 2 年 9 月 1 4 日大不列颠与美国之间的阿 

拉巴马案仲裁裁决中就得到司法判决的支持，此后常被援引，例如就Gr e a o—Bu-  

lgarian “C o m m u n i t i e s” 的案件，常设国际法院就曾表示:

“国际法的公认原则是, 在同为一项条约缔约国的国家间关系上，国内法 

的规定不能优于该条约的规定。 ”( 《常设国际法院汇辑，B 辑第 1 7 号》， 

第 3 2 页 ）。 ^



5 8 . 基于上述理由，

国际法院，

. 全体，致

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作为 1 9  4 7 年 6 月 2 6 日《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 

联合国总部的协定》缔约的一方，有义务按照《协定》第2 1节，为解决该国与联 

合国之间的争端而参加仲裁。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于海牙和平宫以法文和英文制成两份，法文本作准，

一份由猶际法院存挡，_另一份送交联合国秘书长。. . . . . .

院长

何塞一马利亚•鲁达（签 名 ）

书记官长

爱德华多• 巴伦西亚一奥斯皮纳（签名 )

埃利亚斯法官对国际法院咨询意见附上声明一份。• . • . .
小田滋、施韦见尔和沙哈布丁法官分别对国际法院咨询意见附了单独的意见书。

J M R . ( 签姓名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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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V. 0 . (签姓名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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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亚斯法官的声明

我同意本咨询意见仅到某一程度：我认为为了国际法院所审理此项法律问题的目 

目的，在 《国际法院规约》第六十五条和《宪章》第九十六条的意义下，联合国与 

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争端发生于1 9 8 7 年 1 2 月 2 2 日美国国会通过《反恐怖主 

义法》之时。我不同意美国所持立场，认为只有当国会立法经纽约地方法院确认后， 

争端才告具体形成。我也不同意在这一点上美国总统所签署的国会法令的效力取决 

于联合国秘书长向美国政府要求的保证是否能够得到。只有当.国会另外通过修正 

《反恐怖主义法》的法令时，秘书长才能达到他的目的。1 9 8 7 年 1 2 月 2 2 日 

的法令本身即足以造成争端，因为“大会的要求源自美国国会通过的1 9 8 7 年 

《反恐怖主义法》经获签署后发生的情况”（国际法院新闻公报第8 8 / 1 0 号 19 

8 8 年 4 月 1 4 日）•

T. 0 .埃利亚斯（签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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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田滋法官的个别意见

1 • 我对咨询意见投了赞成票，但是踌躇再三才这样做的，因此作为一个法官 

认为自己有责任说明这一过程， 我踌躇的原因是，我认为，大会提出的要求和国 

际法院的论证中原来都应当较明白地强调联合国同美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一个 

重要因素#

2 . 首先应当指出的重要的一点就是，就 1 9 4 7 年《总部协定》的有关实质 

性规定，即第I I至 1 3 节，来说，联合国同美国的意见没有太大的歧异， 在目 

前的争论中, 至少就国际法官所知, 1  9 8 7 年 1 0 月 2 2 日秘书长发言人的声明 

(联合国每日新闻简报）中首次明确地提到第1 1、 1 2 和1 3 节， 但是我们有 

理由假定，不论是联合国还是美国，在探讨如果制定法律使在美国管辖范围内设立 

或维持任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办事处的行为成为不合法的行为，将会对联合国的利 

益产生何种影响时，总是都考虑到这些规定•

3 • 早在 1 9 8 7 年 1月，国务卿舒尔茨就在I 9 8 7 年 I月2 9 日给多尔参 

议员的信中（和同一日给肯普众议员的信中）表明了他对《总部协定》所 作 的 解

“美国明确指出巴解俎织观察员代表团的团员完全是按《总部协定》的规

定以受联合国邀请的“客人”身分到美国来的。• …因此我们有义务允许巴解

观察员代表团团员进入和留驻美国，以便执行他们在联合国总部的正式职责。” 

( 《国会记录》，第 1 3  3卷, 第7 8 号# )

I 9 8 7 年 1 6 月 1 3 日，联合国秘书长写信给美国常驻代表，他在信中提到 

美国国务卿的（上述）立场，表示强烈的意见说， “（考虑制定的）该法律与《总 

部协定》中所规定的义务背道而驰”。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1 9 8 7 年 1 0 月 

2 7 日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答复说：

“美国政府极力反对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察员代表团。 我愿向你保



A/42/952
Chinese
Page 29

证，美国政府仍旧反对提议的立法。 ”

1 9 8 7 年 I 2 月 7 日，联合国秘书长写信给美囿常驻代表, 信中重申联合国的立 

场，并指出这种立场与美国国务卿1 9 8 7 年 1月 2 9 曰的信中所述美国政府的立 

场相一致。

4 , 1 9 8 7 年 1 0 月 I 4 日，巴解组织观察员将该问题提请联合国东道国关 

系委员会注意时，美国代表立即答复说：

“行政部门认为，关闭巴解办事处不符合《总部协定》中所规定的东道国 

义务’’（A / 4 2 / 2 6 :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英文本第1 2 页）•

委员会的报告中没有提到有任何可能不符合《总部协定》具体规定的情事。 但是 

我们有理由假定美国代表的答复涉及《协定》第 1 I、 1 2 和 1 3 节#

5 . 大会在1 9 8 7 年 1 2 月 1 7 日第4 a ^ 2 1 0 B号决议中表示意见说：

“美利坚合众国……正在考虑采取的行动有可能妨碍…… 〔巴解组织〕… 

观察员代表团维持其设施，因而使其不能履行其公务”，

它并表示意见说，《总部协定》的规定适用于巴觯组织观察员代表团，并要求美 

国：

“履行其在《总部协定》下的条约义务，……不采取任何足以妨碍〔巴解 

组织〕观察员代表团执行其公务的行动”。

在第六委员会审议该决议的草案时，美国代表于1 9 8 7 年 1 1月 2 5 日表示：

“美国II务卿已经声明，如果关闭该代表团，就会违反美国根据《总部协 

定 》所承抠的义务”（A/C. 6/42/SR. 58 , 英文本第2 页 ）•

近至1 9 8 8 年 I月，美国代理常驻代表在1月 5 日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还毫不 

迟疑地表示，有关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条款，“如获实施，将违反我们根据(〈联 

合国总部协定》所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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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_ 因此很明显地，对于《总部协定》第 1 1至 1 3 节的“解释或适用”不存 

在任何歧见，因为双方都了解，如杲强制关闭巴解组织办事处, 将会违反美Hi根据 

《总部协定》所承担的国际义务• 使美国和联合国在立场上产生分歧的是,美国国 

名两院终于于1 9 8 7 年 1 2 月 1 5和 1 6 曰通过《反恐怖主义法》，作为《1 9 

8 8 >  1 9 8 9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第十条, 美国总统并于1 9 8 7 年 1 2 

月 2 2 日将该法连同《授权法》的其他各条签署为法免我必须重申,联合国和美 

国都认为强制关闭办事处的行为违反《总部协定》，因此它们之间不是对强制关闭办 

事处的行为是否违反《总部协定》的问题, 而是对美国国内法律结构内的何种行动 

方针等于是强制关闭巴解组织纽约办事处的问题，存在着歧见。这种歧异似乎是在. ■■ I.. ■ I. ■

1 9 8 7 年底或1 9 8 8 年初产生的B

7. 1 2 月 1 1 日，一项决议草案(后来成为大会第4 2 / 2 1 0 B号决议）在第 

六委员会付诸表决时, 美国代表表明了不参加表决的原因, 即该决议“涉及美茵政 

府仍在审议的问题，因此既没有必要也不适宜（A/c. 6/42/SIV 6 2 , 英文本第 

3页 > 。 1 9 8 7 年 1 2 月 1 7 日，全体会i义通过第六委员会提议的萆案为第42/ 

2 1 Q B号决议，当时美国代表再次没有参加表决，他并重申了美国的立场（A/42/ 

VY. 98 , 英文本第8 页）• 另一方联合国秘书长在上述 1 9 8 7 年 1 2 月 7 

日给美国常驻代表的信中要求保证一

“目、前对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安排不会受到限制或以其他方式受到影 

响'

秘书长认为：

“如果不给予这种保证，联合国同美国之间将会存在对《总部协定》的解 

' 释或适用的争议'  .
他警告说，如杲得不到这种保证，他“将不得不展开〔《总部协定》〕第 2 1 节所 

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 联合国秘书长在1 9 8 8 年 1月 1 4 曰绐美国常驻代表的信 

中重申了这一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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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谈判是将争端付诸《总部协定》第 2 1节所规定的强制仲裁的先决条件. 

联合国表示最初于1 9 8 8 年 1月7 日进行了谈判，但谈判的内容仍旧不详。但走 

从秘书长的观点看来，1 9 8 8 年 1月 1 2 日的会议结杲显然并没有提出保持对巴 

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现有安排的必要保证。因此可能更有理由推断，并没有就第

1 1 、 1 2 和 1 3 节的“解释或适用”进行任何谈判, 而仅仅贿了协商，联合国 

鉴于有关方面对这儿节的共同看法，似乎在协商会上一再要求美国保证，即使颁布 

《反恐怖主义法》，也不关闭巴解组织办事处。相反地，美国在这些协商中的立场 

是，

“该立法尚来实施，行政部门仍在评价情况，以决定是否可能不援用或执 

执该法律”（联合国秘书长的书面声明）•

因此，在一连串的协商中，美国将当时的情况解释为不属于《总部协定》第 2 1 节 

所指的情况；而联合国坚决认为应当实施第2 1节所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讨论集 

中在第2 1 节的适用性，从而也在援用该节的问题上，换句话说集中在仲裁条款本 

身。

9 . 因此，联合国同美国对于应当如何“解释或应用”《总部协定》第 1 1至 

1 3 节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争论，虽然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美国将来可能争辩 

说，强制关闭并不同这几节的规定相抵触，但是它们实际上都有一种了解，认为如 

杲强制关闭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将会违反《总部协定》的这些规定。但是“美 

国司法部长已经决定，他必须遵照1 9  8 7 年的《反恐怖主义法》，关闭”巴解组 

织观察员代表团“办事处”（ 1 9 8 8 年3 月 1 1 日美国代理常驻代表给联合国秘

书长的信），联合国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美国的宪法结构，这种结构显然使国内法:
. - • - - - . . . . ■. • -

得以在侵害美国缔结的条约的他方权利的情况下得到实施；而“不顾美国根据r 总 

部协定》可能承担的任何义务”（上述美国代理常驻代表的信) , 不顾美国根据 

《总部协定》可能承担的任何国际法律义务”，也不顾“《总部协定》的任何解释 

或应用”；这种做法所根据的理由据说是“国会有权为本国法律的目的推翻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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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w 推翻国际法”，就本案说来“国会就是不顾国际法而禁止任何巴解组织办事处 

设在我国，包括禁止设立巴觯组织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1 9 8 8 年 3 月 1 1 

曰司法部筒-><•

1 0 . 我并不钬为本案件要求国际法院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使国际法在 

一国国内应用时高于一切的基本问题。但是应当认识到，大会根据“《〔总部〕协 

定》第 2 1节…•是解决争端的唯一合法补救办法”(大会 1 9 8 8 年 3 月 2 3 日第 

42/230号决议，现画线表示强调) 的想法，向我们提出目前的这个问题，等于推 

迟处理联合茵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我相信它最终不会满意仅仅将争端一仅仅将《总 

部协定》第 1 1至 1 3 节的解释或适用一提付仲裁。这是因为争端真正的问题不在 

于 《总部协定》的解释或适用，而在于实际实施时究竟优先考虑该协定无争议余地 

的解释或应用，还是优先考虑美国司法部长对《反恐怖主义法》所作的解释。令我 

感到疑难的是, 要想解决大会根本上所关切的问题，国际法院所必须处理的问题并 

不是最适合由它处理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法院终于肯定了国际法的优先地 

位，但是它既没有听取也没有必要审诮关于这个重要的一点的详尽的论据•

小田兹（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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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韦贝尔法官的个别意见

我对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投了赞成票，因为我认为其基本结论一联合国与美 

国在《总部协定》的解释或适用方面存在着争端—— 是站得住的， 但我的看法是， 

提交国际法院的问题容许不止一个答复。 我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国际法院 

的答复并不是所需的答复•

如国际法院在其咨询意见第1 段表示，大会就美国是否有义务依照《总部协定》 

第 2 1 节参加仲裁的问题征求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就是确认秘书长的立场，即：

“联合国与东道国在"……C 总部协定》的觯释或适用方面存在着争崎”（第 42/ 

2 2 9 B号决议）• 大会在1 9 8 8 年3 月2 日还通过随伴的第4 2 / 2 2 9 A 号决议。 

大会在该决议中认为

“联合国与美国在《总部协定》的觯释或适用方面存在着争端…•…，《协定》第 

2 1 节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应予展开”。

这就是说，大会两次对它要求国际法院—— 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 给予咨询的 

问题提出答复后，再征求国际法院就该问题发表意见。 后来，在国际法院尚未就. 

诉讼作出裁决期间，大会又于1 9  8 8 年 3 月2 3 日重申其答复，认为

联合国与美国对C 总部协定》的解释或适用存有争端，应起用《协定》第 2:1 

节所规定的觯决争端程序••••••••”（第 42/230号决议)V  •

国际法院回答大会以这种方式提出的问题时，以无法反驳的说服力作出了裁定。 

按照么1理，从国际法律层面看，国内法不能减损国际法，一国不能制定与其国际义 

务相矛盾的国内立法以避免其国际义务。 如果一项协定规定有义务把关于其觯释 

或适用的任何争端交付仲裁，则缔约当事方在法律上不能因否认争端的存在或坚持 

把争端交付仲裁全无效益而避免这项义务。 大家公认的是，一项条约( 或合词) 

如载有在其下引起的任何争端须交付国际仲裁的规定，则不必要求用尽本地的补救 

办法作为执行这项规定的先决条件。 我不仅赞同这些对法律原则的重述，而且赞



同本案的判决，即：联合国与美国之间的争端未曾通过所举行的谈判获得解决，而
. . . . .  . . . . -  . .

双方亦未曾苘定一种仲裁以外的觯决办法《

我与国际法院在观点上的分别在于联合国与美国在此时刻的争端是否同“解释 

或适用”《总部协定》有关。 我对本案实情的基本了觯是，联合国与美国对《总 

部协定》的解释在本质上是意见一致的。 目前是否在其适用方面存有争端则不是 

那么明确。

可以如国际法院那样作出结论:从美国政府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联合国观 

察员代表团纽约市办事处继续进行活动的问题所采取的行动方岗来看，联合国与美 

国夂在此《协定> 的…••…适用方面•…•…”已产生争端。 但我的看法是，本案的实 

情亦允许作出替代的结论: 鉴于美国有关法令—— c 反恐怖主义法》—— 对巴解组 

织纽约办事处的有效适用在目前正在美国纽约州南部地区法院进行的诉讼有结果之 

前已予推迟，因此只有在该诉讼的结果是有效地对巴解组织办事处适用上述法令的 

情况下，才会产生关于《总部协定》的适用问题的争端。 为了说明这一替代结论 

以及双方对《总部协定》的觯释是看法一致，必须对本案一些突出的实情加以阐述。

I 9 8 7 年的C 反恐怖主义法》除了国际法院在其咨询意见第9 段所引述的主: • " . . .  ■ . • . •

. 要规定外，还载有美国国会关于巴觯组织的活动的“调查结果”和确定巴觯组织是 

“不应因在美国进行活动而得益的”一个“恐怖组织”的判决；它指示司法部长采 

取必要步骤和提起必要的法律诉讼以“实施”这项法令；它并授权美国管辖法院根 

据司法部长的建议“执行”这项法令。

在最初提出这种实质的立法时，国务卿舒尔茨于1 9 8 7 年 1 月 2 9 日写信给 

参议员多不如下：

“巴解组织驻纽约观察员代表ffl是根据大会1 9 7 4 年 1 I 月2 2 日第 

3 2 3 7 ( X X I X )号决议成立的，该决议邀请巴觯组织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大会 

的工作。 巴觯组织观察员代表团在联合国内代表巴解组织，它决不是派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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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美国明确指出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人员只是按《总部协定》的规定

以受联合国邀请的‘客人，身分到美国来的……"因此我们有义务允许巴解组织

观察员代表人员进入和留驻美国，以便执行他们在联合国总部的公务•…•…”

( 《国会议事录》，第 1 3 3 卷，第 7 8 号，1 9 8 7 年 5 月 1 4 日，第 S

6 4 4 9 页）。

巴解组织观察员在1 9 8 7 年 1 0 月 1 4 日联合国东道国夫系娈员会第1 2 6  

次会议上提请委员会注意一项关于国务院授权法的修正案，其中载有后来反映在饭 

恐怖主义法》内的一些规定》 巴解组织观察员引述了国务卿舒尔茨1月 2 9 日的

信。 美国代表答复说，“行政部门认为, 关闭巴解组织办事处不符合《总部协定》 

规定东道国所应履行的义务”• 联合国法律顾问接着表示，“联合国同意国务卿 

舒尔茨在1 9 8 7 年 1月 2 9 日的信中所表示的法律意见”（*</ 4 2 / 2 6 ,第 1 4  

页 .：

参议员多尔不同意国务卿的立场，而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意见亦有分歧。 当一 

份载有《反恐怖主义法》等字的题目、关于《外交关系授权法》的协商报告在参议 

院提出时，外交关糸委员会主席参议员佩尔表示：

“法案中关于巴解组织的措词可能要求美国违背在国际法下所承担的义务

关闭该组织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行政当局对此表示关注《 据我理解，法■ ■ . . ' . • . •

案的措词不一定要求关闭巴解组织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敗，因为解释法令的一

项成规是, 美国法院会把国会法令解释为与美国在国际法下所承担的义务一致》

如果这样的解释真的讲得通的话。
. . - . ■ . . _ •

主张关闭巴解组织代表团的人的论点是美国无法律义务接待观察员代表
. • . . . . . . . - _ . -

团。 如果根据国际法他们是对的话，则本法案的措词将要求关闭巴解组织观
. •  .. • . . . '

察员代表团。
. .' . . . • • '

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作为联合国东道国有法律义务允许大会承认的观察员

代表团留驻，则我认为本法案的措词不能解释为要求关闭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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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本法案没有提及巴解组织驻联合国代表团，而支持者亦从来没有表示有 

意违背美国在国际法下承担的义务。 相反，他们坚持关闭巴解组织在纽约的 

办事处并不是违反国际法的行动，并在此基础上处理这个问題。 ”( 《国会议 

事录》, 第 1 3 3 卷，第2 0 0 号， 1 9 8 7 年 1 2 月 1 6 曰，第 S 18185- 

1 8 1 8 6页 )0

在事件尚未发展至这个阶段之前，秘书长曾于1 9 8  7 年 1 0 月 1 3 日致函美 

国常驻代表，对参议院通过修正案试图把巴解组织在美国境内维持任何办事处的行 

动被视为非法的措施表示严重关注《 他回顾国务卿1 9 8 7 年 1月 2 9 日的信的 

内容，并表示“我同意国务卿对此事所表示的意见

1 9 8 7 年 1 2 月 7 日，秘书长写信给沃尔特斯大使，内容如下：

“联合国的法律立场是，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成员是根据大会第3237 

(XXIX)号决议应遨前来联合国的，美国根据《总部协定》有义务允许巴解组 

织人员进入并留在美国，以便执行他们在联合国的公务。这一立场……••与美国 

政府在国务卿1 9 8 7年 1月2 9 日的信中……••所持的立场是一致的…••…

即使在目前这么晚的阶段，我仍非常希望美国政府将能够根据本身的法律 

立场，采取行动阻止这项立法的通过。但是，即使此项拟议的立法成为法律，

如蒙阁下能证实对关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现有安排不会被取消或在其他方 

面受影响，我将不胜感激《没有这样的保证，联合国与美国在《总部协定》的 

解释或适用方面将出现争端，而我则必须开展《联合国总部协定》第 2 1节所 

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

然而，该项立法巳获通过并成为国务院受权便用经费的法律的一部分。美国总 

统签署该法案后，美国代理常驻代表奥肯大使于1 9 8 8 年 I 月 5 日致函秘书长：

“阁下信件所提及的立法已于1 2 月 2 2 日由里根总统签署，成为‘ 1 9  

8 8 和 1 9 8 9 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的一部分。此项法律第1 0 0 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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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有关，将于签署之日起九十天后生效。由于 

有关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规定可能侵犯宪法规定的总统权力，而且如获实 

施，将违反我们根据《联合国总部协定》所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因此美国政 

政准备在这项规定生效之前的九十天期间，同国会进行達商，致力于解决这一 

问题。’，

I 9 8 8 年 1 月 1 4 日，秘书长致函沃尔特斯大使，重申以前往来信件的内容， 

并表示：
.. . •

“我当然欢迎美国政府如奥肯大使所描述的准备利用这9 0 天期很的意向二 

国务院法律顾问索费尔法官于1 月 I 2 日同联合国法律顾问会晤时亦曾更加详

细地阐明这种意向。然而，奥肯大使的信或索费尔法官的声明不构成我在1 9  

8 7 年 1 2 月 7 日的信中所要求的保证，也无法确保我们可以假定《总部协定》 

能得到充分尊重。在这些情况下，联合国与美国在《总部协定》的解释和适用 

问题上存在着争端• 因此，我谨援引上述《协定》第 2 1节所规定的解决争端: 

程序• ”

1 9 8 8 年 2 月2 日，秘书长再次致函沃尔特斯大使。函件内容见国际法院咨 

询意见第1 9 段。

1 9 8 8 年2 月 1 1 日，联合国法律顾问弗莱施奥尔先生写信给索费尔法官，

告诉他“万一要根据第2 1 节进行仲裁时”，联合国巳选定国际法院前院长和法官 

爱德华多•希门尼斯•德阿雷查加先生担任仲裁员。鉴于受时限支配，他促请美茵 

尽早通知联合国它所选择的仲裁员。

第 4 2 / 2 2 9 B号决议以1 4 3 票对零票获得通过。美国没有参加表决：奥肯大 

使提出的解释复述在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第2 2 段内。

第4 2 / 2 2 9 A和 4 2 / 2 2 9 B号决议通过后，秘书长于1 9 8 8 年 3 月4 日写信



信沃尔特斯大使，指出他尚末收到美国对他的信件的正式答复。秘书长表示，他在 

上述信件中曾要求

“得到对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不适用或推迟适用1 9 8 7 年《反恐怖主 

:.义法》的保证，而且••……也末收到…••…关于美国所选择的仲裁负的答复。 ，’

他接着说:

' “我希望美国仍然证明能够使其国内立法与其国际义务协调。如果情况并

非这样，我相信美国会承认争端的存在，并伺意采用《总部协定》第 2 I节规 

走的争端解决程序。我亦相信在过渡时期内会维持现状。”

1 9 8 8 年 3 月 1 1 日，奥肯大使写信给秘书长，信件内容复述在国际法院咨

询意见第2 4 段内。秘书长对奥肯大使1 9 8 8 年 3 月 1 1 日的信表示抗议，并于. .... . . .- . • . - ...... . .. . . •

3 月 1 5 日复信如下：

“联合国认为，信中所述美国政府的决定是明显违反联合国和美国之间的 

《总部协定》的。我特别无法接受信中的以下言论：美国可以不理它根据《总 

. 部协定》承担的义务而行事。鉴于美国作为东道国所承担的责任，我希望你重 

新考虑这段话所具有的严重影响。

我还反对你信中作出的结论，即美国认为将此事诉诸仲裁是没有益处的。 

联合国仍然认为，《总部协定》中规定的制度是解决这个争端的适当基础，我 

不能词意仲裁没有益处的说法。相反的，在目前的争端中，它正好能起到《协 

定》中的第2 1 节的规定所要起的作用，亦即解决因解释或适用《协定》而引 

起的争端。”

美国司法部长于3 月 1 1 日写信给巴解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信件内容 

见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第2 5 段。巴解组织观察员于3 月 1 4 日回信，内容见国 

际法院咨询意见第2 7 段。司法部长米斯于3 月2 1 日复信, 内容复述在国际 

法院咨询意见第2 7 段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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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就当前诉讼向国际法院提出的书面陈述重复了奥肯大使3 月 1 1 日的 

信件的实质。美国指出, 鉴于巴解组织代表团没有遵守司法部长的命令，美调 

巳提起诉讼，强迫巴解组织遵守命令。该书面陈述接着说：

“这一诉讼将使巴解组织和其他有关各方有机会就对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

团执行《反恐怖主义法》的行动提出法律质疑。在此诉讼末有任何决定之前,■ . . . ......... . .. .
美国不会釆取行动关闭巴解组织代表团。鉴于此事尚待美国法院决定，美国不

认为仲裁是适当或合时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秘书长在其书面陈述中列举了这一事件的历史事实。他回顾了其I 9 8 7 年 : 

1 2 月 7 日的信件的内容，并表示

“只有在美国政府无法保证关于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现有安排不会被
.... ...

取消或在其他方面受影响的情况下，争端才会存在“，’。

书面陈述接着指出，上述法令一旦成为法律，

“则 秘 书 长 就 认 为 ：如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揺在维持现有安排方面没 

有任何保证，这项法令与东道国在《总部协定》下所承担的义务的不相容就产 

生了在《协定》第 2 1节意义范围内的争端• ”

秘书长进一步争辩：

“使 《反恐怖主义法》生效的进程从签署该项法令使之成为法律的时刻并 

始。这一进程的自动性质在客观上对关闭巴解组织用以履行其代表在联合国的 

公务的设施构成直接威胁，而这一直接威胁本身…••…在行政部门不保证该项立 

法不会执行或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在纽约的现有安排不会受影响或在其他方 

面被取消的情况下，足以造成争端• ”

秘书长同时断定：

“联合国认为，从签署《反恐怖主义法》使之成为法律的时刻起，联合国 

与美国就存在着争端• 毫无疑问，这一争端同《总部协定》的解释或适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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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及美国在东道国关系委员会和大会各代表都明确一贯地承认,巴解 

组织观察员代表团人员是在《总部协定》的意义范围内以联合国所邀请的客人 

的身分留驻美国的，而秘书长已一再表明立场，指出《反恐怖主义法》与《总 

部协定》是相矛盾的。因此，援引《总部协定》第 2 I节的正式条件显然确立， 

当事各方的程序性义务亦因而生效， ”

根据这一记录，可以从联合国与美国当前在《总部协定》的解释或适用方面存 

在的争端中得出什么结论呢？

正如国际法院在咨询意见中正式确定地强调，是否存在国际争端有待客观确定, 

当事一方（或双方)仅仅断言或否认争端存在是没有支配力的。国际法院也回顾其 

对争端所下的标准定义：争端是“两人在法律条文方面意见不一，在法律观点或利 

益方面有冲突”。在这个关于《总部协定 >)的解释的案件中，是否有这样的意见不

一或冲突呢? 一  一    —  .

我不认为如此。相反地, 联合囿和美厘的指定代录对《总部协定》的解释的意 

见自始至终都有显著的一致性。因此，国务卿一开始就声明，美画“有义务允许巴 

解组织观察员代表闭人员进入和留住美国，以便执行他们在联合国总部的公务••二 

联合国法律顾问宣布“联合国同意”该项“法律意见……”。秘书长又声明，“我 

词意国务卿对此事所表示的意见……”。他后来具体说明联合国的立场“与美国所 

采取的立场是一致的……”。美国方面在该法案被签署成为法律之后重申“如果执 

行 ”，该法案“将违反我们在《联合国总部协定.》下所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

美国没有撖回这一立场，联合厘当然也没有这样做。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结论；

这是大会辩论这个问题期间以及最近在1 9 8 8年 3 月2 3 日的辩论中一再被普遍、-. . . . .
肯定的结论。

因此，津巴布韦代表在1 9 8 8 年 2 月 2 9 声称秘书长和联合囿法律顾问都 

赞同舒尔茨先生信中所表示的法律意见……”（A X 4 2 / I X  1 0 1 ,第 1 4 页 ）。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以欧洲共同体1 2个成员国的名义发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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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完全同意联合国秘书长和美国国务卿巳经表示的看法…其大意是美 

国有义务允许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人员进入并留驻美国，以便履行他们在联 

合国总部的公务。”（同上，第 2 2 页）6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使用几.乎相同的词句回顾，“这些事实得到…国务卿舒尔茨先生 

毫无保留的承认…•” ”（同上，第 3 6 页）。丹麦代表以北欧五国的名义发言，表 

.示 “北欧国家完全同意秘书长和国务卿…对这个问题所已经最示的看法……”。（同 

上，第 4 4 页 ）。

同样地，奥地利代表在1 9 8 8 年 3 月 1 日声称，

“我们从第六委员会工作期间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理解到，任何代录闭，包 

括东道厘代表闭，都没有对《总部协定》有关规定适用于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 

团及其人员提出异议。”

孟加拉国代表在前一天录示如下:

“美国国务卿早在1 9 8 7 年 1月2 9 日给参议院的一封信中就曾指出，

东道国

‘有义务允许巴解组织观察员代最团成员进入并留驻美国，以便 

执行他们在联合国总部的公务’。

这一观点得到联合国1 4  5 个会员国的赞同，这些国家在1 9 8 7 年 1 2 月17 

日投票赞成通过大会第4 2 X 2  1 0 B 号决议：一一只有一个会员国未投赞成票。 

对一项法律规定的解释的意见如此一致真是空前的情况♦ ”（A，4 2 / ^ .  102, 

第 3 2 页 ）

最后，缅甸代表在1 9 8 8 年 3 月 2 3 日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续会上总结说:

“争议中的主题不能视为同关于《总部协定》的实质性解释有关，因为美 

囿政府有关当局所表示的意见表明在这种解释方面，美国所持的立场与秘书长



的看法及各会员厘所表示的几乎一致的意具之间存在争执的说法，是站不住的” 

(a，42/pv. 107, 英文本第 2 8 - 3  0 页，)

鉴于联合国和美国对《总部协定》解释的意见已表明一致因此我不能同意国 

际法院的结论, 即：“当事方的对立态度”导致对《总部协定》的 “解释或适用”

存在争端。只要这项结论同适用有关，它不是没有效力的；只要它同解释有关，我 

认为上面列举的关于案件的事实证明它并非完全使人信服。

如果一国不履行其条约义务的行为是明显而无可否认的, 则这种行为当然必受 

一项授权法院一一诸如国际法院一一对关于该条约的解释或适甩的争端作出裁决的 

管辖权条款约束。美国律师在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和领事人员案（《国际法院诉状汇 

编》，第 2 7 9 页 ) 中是这样争辩的，这一论点显然为国际法院接受，而且仍具说 

服力。但不能由此推论，在某一案件中，对条约的解释有无争论不受当事各方条约 

的解释明显意见一致的影响# 在画际法院当前受理的案件中, 如果撇开《总部协定》

的适用是作分析用的问题，则当事各方对其解释的意见似乎是“一致”的 （引用秘 

书长的话）。

尽管如此,但我仍然承认当事一方关于不履行条约规定的每一项指控一一不管 

如何明显并为另一当事方所承认一一都必定具有（当事各方和判决这些指控的任何 

法院）对条约的解释的成分。这种立场是合乎逻辑和有根据的，因为条约的适用或 

不当适用无论多么明显都源于对条约的解释。但如当事一方实际作出指控一即使不 

在形式上也在实质上作出指控，则只有因为没有适用条约，而且在清楚最明对条约 

的解释并无争论的情况下，才会为了解决争端的巨的而出现对条约的解释的争端吗？ 

我有怀疑。

. 本案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在《总部协定》的适甩方面是否有争端。国际法院承认， 

在 《反恐怖主义法》是否已被适用方面, 或在该法令是否只有在美国目前的诉讼程 

序已予结束而巴解组织代表团实际被关闭时才被有效适用方面，可能出现争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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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坚持认为这对《总部协定》第 2 1节是没有决定性的，因为《协定》指的是 

关于其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而不是美国国内法所采取的措施的适用。

囿际法院指出它受理的问题是《总部协定》适用问题而非《反恐怖主义法》适 

用问题，这当然是对的。但如果该法令并无有效地对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适用， . 

关于《总部协定》的适用的争执内容又是什么呢？

应该回顾/ 秘书长并非一贯将该法案的签署并成为法律本身视为关于《总部协 

定》的适用的争执根源。他在 1 9 8 7 年 1 2 月 7 日的信内已阐明这一点。他在信 

中请美国证实，即使在当时拟议的立法成为法律的情况下，

“巴解组织观察员代录闭的现有安排不会被取消或在其他方面受影响。如

果没有这种保证，联合厘与美国在《总部协定》的解释或适用方面将存在争端.
  ”

o. . • ... . •

此后，鉴于他认为美国所发录的声明并非他要求的保证，便于 1 9 8 8 年 1月 1 4

日宣布争端存在。但是，秘书长于2 日2 日写道：

“由于美国到目前为止未能就推迟对巴解组织观察贲代最团适用这项法律 

提出适当保证，时间巳日益紧迫，使我别无他法只得在《总部协定》第 2 1节 

范围内与美国共同行事或着手将陷入僵局一事通知大会。”

即使在大会要求国际法院提出咨询意见之后，秘书长于1 9 8 8 年 3 月 4 日还提“关 

于不适用或推迟适用该法令的保证”，而且相信如果证明美国无法使其国内立法与 

国际义务协调时，美国会承认争端的存在. 秘书长在提交国际法院的书面陈述中，

坚持认为“如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在维持现有安排方面没有任何保证”，在《总 

部协定》第 2 1节意义范围内就存在争端。秘书长在其书面陈述中强调，“在行政 

部门不保证该项立法不会执行或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在纽约的现有安排不会受影 

响或在其他方面被取消的情况下”，威胁关闭巴解组织代表团构成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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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法案成为法律之后，美国方面最初表示它尚来采取影响到巴解组织代表团 

工作的行动.当司法部长决定他须按照该法令关闭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在纽约 

的办事处并在地区法院进行起诉时, 他立即声称：“在此诉讼来有任何决定之前， 

美国不会采取行动关闭巴解组织代表团”， 美国重申这一立场不止一次。

因此，秘书长显然一再表示，如果美国保证“维持”巴解组织代表团的现有安 

排 , 而且保证“推迟”对其适用该法令, 则关于《总部协定》的解释和适用的争端 

就不会出现， 美国是提出了这样的保证的, 但只是“直到美国法院决定”该法令 

是否“要求关闭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为止”#

不管这项条件如何重要，它却不污损这些保证的效力. 不明确的是，在美国 

法院的诉讼来有结果之前，为什么不能把美国的这些保证视为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 

团的现有安排可以维持的充分保证。 自然，秘书长的要求的保证充分与否应由他 

决定。 但是, 美国的保证关系到客观地决定当前在《总部协定》的适用方面是否 

存在争端。

巴解组织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照常工作是事实， 它并没有关闭；它的活动 

没有任何“受影响或在其他方面被取消”的迹象B 无疑，它有责任就代表团被关 

闭的威胁在联合国各论坛上并在美国地区法院为自己辩护， 关闭但对此事进行客 

观评价的结果肯定证实以下结论：联合国各会员国和舆论都认为巴解组织没有因 

《反恐怖主义法》的颁布以及据此采取的行动而受到不影响• 相反地，它似乎 

大大受益。

如杲巴解组织遵照司法部长的决定关闭它在纽约市的办事处，则关于《总部协 

定》的适用问题的争端无疑会从关闭办事处时就出现* 但照实际情况来说，巴解 

组织是否实际必须关闭其纽约办事处的问题尚来由司法部长最后决定；它反而被提 

交纽约州南部地区法院审理。

在国际法院进行口述诉序时，联合国法律顾问对一个问题作答时采取立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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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法院认为《反恐怖主义法案》不能合法地对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适用， 

这并不表示这项争端从未存在，它只是终止了这项争端。 这是对事实的合理解释, 

而且这种解释使我断定以国际法院的意见是站得住的• 但它不是一个必要的解释， 

特别是因为秘书长一再申明争端的存在取决于美国没有保证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 

进行工作的现有安排可以维持„

问题最后变成了美国现在是否有义务把这项争端交付仲裁，或美国只有在地区 

法院下令对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执行这项法令时才有此义务• 如要坚持地区法 

院的诉讼以及由此提出的任何上诉, 则有儿种可能的国内判决。 一种判决可能主 

张该法令适用于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在此情况下，美国已暗示它将认为关于由 

此产生的争执的仲裁是“合时和适当的”， 另一种判决可能会考虑到上面所述的 

参议员佩尔的推理或因其他理由而主张该法令不适用于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 

在此情况下，如果需要仲裁的“争端曾存在的话, 也不会再存在。 或者，判决可 

能主张，鉴于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鉴于《反恐怖主义法》没有提及美茵在《总部 

协定》下所承担的义务，因而不能把它解释为减损了美国在这方面的义务，因此无 

论如何美国有义务把此争端交付仲裁， 此外可能还有其他的判决•

我认为《总部协定》第 2 1 节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站不住的，因为它载有一顶 

仲裁界描述为不完善或不完整的条款，该条款允许当事一方依自身意愿不任命仲裁

员- 第 2 1㈦节规定：

“( a )联合国和美国关于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如来能由 

谈判或其他商定的解决办法解决，应提交三名仲裁员组成的法庭取决， 仲裁 

员之一由秘书长提名，另一名由美国国务卿提名，第三名由秘书长及国务卿一 

同抉择，如双方不能同意第三名仲裁员时，则由国际法院院长选定。”

这项条款之不完整在于它虽然载有由有权任命的人任命第三名仲裁员的规定，但它 

没有一项在当事一方不任命仲裁员时应由有权任命的人加以任命的规定# 较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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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订的仲裁条款显然都有这秭规定a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早年已积极设法堵塞国际仲裁程序的漏洞。 没有规定在 

当事一方不任侖仲裁员时应由有权任命的人加以任命被视为一大漏洞尽管国际 

法委员会在特别报告员乔治•西尔教授建议下拟订的草案不但观点进步而且技术高 

超，大会大多数成员证明都不愿接受委员会的工作；它宁愿愿敞开漏洞，以便在解 

释和行动方面保持外交灵活性，而这种外交灵活性却往往减损国际仲裁程序的司法 

性质。 考虑到这段历史，人们可以争辩《总部协定》的仲裁规定在起草时就故意 

遗漏在当事一方不任命仲裁员时应由第三方加以任命的规定，使某一案件的其中一 

个当事方在危急情况时有逃避义务的最后退路•

我不认为在本案中这种论点是正确的，这并非因为《总部协定》的签订是在大 

会对国际法委员会的草案作出如上反应之前，而是因为国际法院已在相似的情况下 

坚决正确地反驳了这种论点。

国际法院在关于《和平条约的解释》的咨询程序中所使用的仲裁条款的有关部 

分基本上与《总部协定》相同. 那就是说，虽然它规定在两个当事方不能同意第 

三仲裁员时由有权任命的人（在该案中是秘书长）加以任命，但是它没有规定有权 

.任命的人可以任命本应由当事一方任侖的仲裁员#

在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与签订和平条约的一些同盟国和参战国之间的 

争端中，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政府拒绝按照和平条约的仲裁条款任命仲裁 

员。 国际法院认为“开始由仲裁委员会解决争端的阶段所需的一切条件都已具备”， 

并作出总结如下：

“鉴于和平条约规定在任何当事方请求时，任何争端都应提交一仲裁委员会 

处理，因此任何当事方在另一当事方请求时有义务合作组成该委员会，尤其是 

任命其代表. 不然，和平条约规定由仲裁委员会决定的方法就完无意义。”

( 《1 9 5 0 年国际法院报告》第 6 5 和 7 7 页）。

斯蒂芬•施韦贝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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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哈布丁法官的个别意见

我同蒽法院的决定，但希望就两个要点的处理方法和审理角度冉提出一些蒽見 

第一点是矢于争端在哪个阶段成为事实的问题。 第二点是夫于争端是食涉及《总 

部协定》的解释和适用的冋题。

夫于第一点，法院的决定仅限于斯定“联合国与美国的相反念厪显示《总部协 

定》两个当事方之间存在争端”， 法院尚未明确断定争端在什么时候成为事实， 

虽然我了解到在情况不断变化期间，有几个日期可供考處，但我仍然不能不笕得, 

将这些日期之中哪一个至为直要的冋题撇开不理实在过份节省了司法工作。 争端 

存在的裁决不是凭空作迅；这项决定必然是在审査一段时间内友生的连串事件，断 

定事件终于在某一阶段演变成为爭端后作出的* 虽然在哪个阶段可能只是祖略的 

估计。 我认为确定这个阶段是法院的宣示推埋程序的一个必不可少部分，与裁定 

案件的中心（虽然不是唯一的）间题，即在大会要求法院友表咨询葛见之日，争端 

是否存在的问题很有夫系。 此外，确足该阶段可提供一个有用和甚至必要的分析 

标准，以区分在导致争端友生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书信和讨论，和在争端友生后试图 

觯决争端的书信和讨论.

有夫法案于1.9 8 7 年 4 月 2 9 日在美国众议院提出，其后于1 9 8 7 年 5 月 

1 4 日在参议院提出. 美国政府反对该法案的目的，徂了觯到法案自的旨茌关闭 

巴觯组织观察员代表团， 总统负項■执打国冢法俸的职贡,所以他在1 9 8 7 年 

1 2 月 2 2 日批准法案的行动可舍埋地被解释为政:府决心依照法令指示, 执行夭闭 

代录团的规定•

面对这些畢件的发生，秘书长于1 9 8 7 年 1 0 月 1 3 日正式表示反对，认为 

这样的法律会导致美国违背根据《总部协定》所负有的国际法律义务。 祕书长在 

1 9 8 7年 1 2 月 7 日给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沃尔特斯大便的信中明确表示, .除非 

他获得若干保证，否则法律的通过将引起争端. 舍理的觯释是, 祕书长希望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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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通过时或通过之前获得保证，这起码可避免饪何可能发生苊险或情况不明确的时 

间。 由于没有获得这些保证，法令在1 9 8 7 年 1 2 月 2 2 日经批准后即自动使 

双方利益友生冲突和导致争端的犮生。

祕书长在1 9 8 8年 1月 1 4 日正式宣希争端存在，徂争端不必以此声明而产 

生（见 Chorzow. ? a o tory  案，P.. C. ;  , Series A, 3?o. 13, PP# 10-

11,和 Certain German 工nterests in Polish Upper S i l e s i a茱， 

p. c. ; J ，Series A, 3?o. 6, P. 1 4)。 吳肯大使在 1 9 8 8年 1 月 5 

日犮出一信，说明法令已于1 9 8 7年 1 2 月 2 2 日获得枇准，从而证实了该事实。 

除此之外，从法令批准之日到1 9 8 8 年 1月 1 4 日祕书长回信指出争端业已存在 

和援引《协定》第 2 1节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之时为止，甲间并没賓任何新的犮展, 

祕书长没有说他认为争端友生于何时。 就已友生的畢件而言，祕书长的信不一定 

与认为争端在1 9 8 7年 1 2月 2 2 日即自动友生的耆法項■抵触。 但即使这个宥 

法不对，争端始于1 9 8 8平 1月 1 4 日显然是不答置疑的  ̂ 记录滑楚说明，始 

于上述两个日期之中一日的争端至今仍然存在e

夫于苐二点，即就《总邵协定》第 2 1节的规定而言，争端是否“关于解释或 

实施该协定的W 题 , 似乎有一个论点认为，虽然争端确买脊在，但争端与《总 

部协定》的“解释”无关，：因为国爹卿同意祕书长夫于巴解组织观蔡员代表凼根据 

《协定》而兵有的地位的看法；此外，争端也与《协定》的“适崩”无夭，因为关 

闭巴觯组织观察员代表团的行动尚未买行.

关于本案所涉争端是否与解释《协定》有夫的问趲,国务院对巴觯组织观蔡员 

代表lil根据《协定》而具有的地位这个冋题的看法确买与秘书长的宥法相同（见 

1 9 8 7 年 1 0 月 1 3 日秘书长给美国常驻代表沃尔特斯的信）。 徂美国国会似 

乎对这个间题有不同的看法，而且总统似乎也表示同蒽，因为他批准了囡会通过的 

法令.

但我审议了下面一个论点，即尽管如此，美国与联舍国在《协定》的觯释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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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没;f 不同看法, 因为美国采取了一个立场，而这个立场可被觯释为茧然美因政 

府必规依照囡内法执行法令，夫闭巴觯纽织观察员代表凼，但它间时也认识到， 

根据围际法，政府无权这样做，而且会导致国际责饪，假如夭闭行劝付诸买现。

这个论点无论从其立论的巧妙程度或推论结米看米都很有惠思/ 如呆这个论 

点是正碉的，那么，一国只要愿蒽公开承认该国有蒽识地采瑕违背其接受的条约义 

务的行动—— 很少国冢会愿意这样做（见 s. Rosenne, Breach of Treaty,

1 9 8  4, P. 1 1 >一该国即可摆脱义务，不接受议足程序觯决与觯释余约有 

夫的争端，其理由是它实际上间蒽另一方对条约蒽义的觯释，所以在条约解释方面 

没有任何争端.

一个可得出如此古怪结论的论点一般都目己提供了立论被推翻的因素。 首先， 

我认为立论* 础过于狭窄，可能是支离破碎地埋觯《协定》第 2 1节规定的争端解 

决方法的结采•
• . - . .. . .... . • ■. 

过去几十年来， “解释和适用”这一片语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案文出现在许多解

决争端的条款。 在 Certain German Interests in Polish Upper Silesia ，  P . C * I . J . ,  

Series A, Ko. 6 , p, 1 4 一案中, 曾经裁决无需满足“解释和适用”片语总体

的两个组成部分，“和 ”字可作选言解o 本案中的这一片语恰为“解释或适用”。

因此，满足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就足够了。 但是，除此之外，不提到某些事实领域

(纵使是假设性的）倒是无从解释一个条约，而且不根据对条约的某些解释，倒是 

无从适用条约。 可发现因为这些理由，有人认为案文的两个组成部分几无实际上 

的区别甚至也无理论上的区别（参看 L. B. Sohn, "Settlement of Disputes

relating 七o 七he Int^rpretSLticn and Application of Treaties" ? Recuell des cours 

de l^cade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Vol*150(l976-II), P.2 71).



似可这样的论证如下：两个组成部分构成一个简明术语，涵盖一切有关源自支配条 

约的权利和义务的争端（参看 Chorzow Factory 案， P.C.I.J., Series A, Ifo.9，P.2U 

的用语)。 虽然相反的意见有其理由，但采取以下方法途径以避免这个结论是不 

正确的：分解该片语，单独集中在个别组成部分，然后把它们读作俨然不同属于单 

一用语。 这一用语的效力确实来自其组成部分，但效力范围又与两部分的总和不 

相同。？

推而广之是不符合小心谨慎的方法途径，而权衡一切、稳健的考虑长期以来指 

出小心谨慎方法途径是处境如国际法院者宜乎采用的，我认为上文所提议的解释没 

有超.出对该用语含义所作相当小心的根据上下文的了解的界限。 但是，即使因任

何理由被断定为不可接受地超越于其所根据的案文，但在我看来，相反论点的目的 

显然超出其限度，它事实上没有论及（假定该一论点为正确）对大会给予否定答复 

的整套正当理由所必须涵盖的所有论据。

这是由于所争议的只是针对如杲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办事处终于关闭，到时 

将产生的情况。 仅是关于这一情况，联合国和美国在《协定》的解释上可以说没 

有争议o 双方同意如杲发生这样的事即违反了《协定》。 但秘书爸的要求包括

了另一个问题，对此一问题，双方显然就《协定》的解释有不同意见。

这个问题是即使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办事处最终不关闭，是否目前就已违反 

了《协定》，即由于1 9 8 7 年 1 2 月2 2 日制定《反恐怖主义法》这一件事本身 

所造成的威胁，无论是将这项立法单独来看，还是与该法其后在1 9 8 8 年 3 月21 

日起生效，与司法部长1 9 8 8 年 3 月 1 1 日的关闭指示（这项指示甚至在反恐怖 

主义法生效以前已经作出，美国在其给本法院的书面声明中称之为“法令”) , 与 

因而于1 9 8 8 年 3 月2 2 日开始从事强制关闭行动及自当时以来一直有待采取的

A/42/952
Chinese
Page 50

' 所涉的问题大概是所有司法中一个常见的问题。 Stamp, J.， 在 Bourne v. 

Norwich Crematorium (196了）2 All E.R. 576 中探论了这个问题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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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行动等结合来看。 从本法院所收到的资料(包括口头陈述）可合理地推论秘 

书长认为存在着大的问题: 这些情事本身目前是否已不符合《协定》，即这些情事 

是否违.反了《协定》涵蕴地赋予联合国的杈利，任何旨在确保其常驻被邀请者能在 

未受骚扰或未免不必要干预的情况下从所设办事处执行业务的权利。 同样明确的 

是，从这些资料, 可看出美国不接受对《协定》目前巳有违反之说，它一直主张除 

非实际上关闭了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办事处, 在此以前不可能发生违反《协定》 

的问题。 很明显的，这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不可避免地涉及了对《协定》解释的争 

端o ..

以上是争端是否关于《协定》的 “解释”的问题o 现略谈一下争端是否关于 

《协定》的“适用”的问题C

毫无疑问的是，关闭巴解组织观察员代表团办事处事实上将涉及一个《协定》
•   ...   :        ••  --.. --  .

的适用问题。 关于目前的情况是否引起这个问题，据秘书长的意见，目前的立场 

是: 当前仍让该办事处继续作业, 但这是在反恐怖主义法的制定和执行所引起的干 

预的现有威胁的限制下作业。 看来很明显，秘书长所釆取的立场确实引起了《协 

定》的适用目前是否受到他所说的现有的这种干预威胁之影响的问题o

美国的立场特别着重于《协定》所规定的美国义务的任何实际违反是否仍未发 

生的问题以及在没有这种违反情事的情况下，对《协定》的解释或适用是否有任何 

争端的问题。 本法院已指出，倘若就是否发生实际违反情事的问题作出裁决，就 

是超出本法院的管辖范围,这是如果本法院对是否存在争端的初步问题作出肯定答 

复，留待仲裁法庭来裁决的问题o 此外，如杲在没有发生实际违反情事的情况下, 

不可能有争端的说法是对的话，不可避免地，这使本法院在裁定对有否此等违反情 

事的争端是否存在以前/ 即介入对是否有实际违反情事的裁决。 因而将在裁定初 

步问题以前裁定实质问题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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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第 2 1 节的解决争端程序明显适用于因对实际违反《协定》的情事提 

出申诉而发生的争端，但同样明显的是，该程序不限于这种情形。 它包括当事一 

方反对当事他方所从事行为或所威胁要釆取的行动以便造成申诉人认为对《协定》 

的违反情事，而弓丨起的争端，依我的解释，秘书长认为，《1 9 8 7 年反恐怖主义 

法 > 的制定代表了这种行动或威胁，事实上其公认职责乃是执行国家法律的东道国 

国家元首已同意这一点。 由于没有得到与此相反的保证( 曾寻求保证但从未获得 

任何保证），秘书长有权假定美国总统，通过其主管官员，将履行其后杲秘书长认 

为不符合《协定》的一些职责。 这种意见和利益的冲突将在关于这一问题的巳确 

立的法理的范围内引起争端，不论《协定》的任何实际违反情事是否有待通过观察 

员代表团的强制关闭来实现。

《协定》的构架并没有把争端的概念和实际违反的概念联系起来。 一方声称 

另一方实际违反《协定》所规定的义务，并非争端存在的先决条件。 《协定》适 

用问题的争端包括其适用性问题的争端在内（见 Chorzpw Factory 案，

Series A, No。 9, P.20.) <

果这一点麟的，也就是说必须先声称实际违反义务，则应指出的是，从记录 

上看，秘书长的立场显然可以合理地解释为，它实在声称东道国目前违反其在《总 

部协定》下的义务，因为它制定了该法—— 不论将该法与其后根据该法采取的行动 

分开来看，抑或与这些行动合起来看。 对这种声称可以提出争辩，但不能认为它 

完全没有论据基础，不可能引起真正的争端（见 Nuclear Tests 案，

Report« 197̂ » P. 巴克威法官异议意见）。

上文采取的一般观点似乎由于以下三点考虑而更为有力。 第一，在国际法院 

及常设国际法院的判例中，似乎没有任何规定要对解决争端条款的范围作太狭窄的 

解释（除别的之外，见 Marrommatis Jerusalem Concessions case, P.C.I. J., Seriea A,

No. 5, pp。 Chorzov Factory case, P.C.I.J», Series A, No„9, PP.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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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Peace Treaties with Bulgaria, Hungary and Romania case。 I9C0J.

Reports 1950, p. 75; and the Appeal Relating to the Jiirisdlctlon of the ICAO

Council, I.C.J. Reports 19?2»PP»IO6-IO7。125-126,and lU?)。仲裁方面的判例也拒绝 

接受这种的意见：“如果仲裁条约构成把管辖权授予国际当局，对这些条约应作狭 

窄解释’’。（Stephen M. Schvebel,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Three Salient Problems,

Cambridge, 1987, p. IU9, note 12 citing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l8l of the
. *  —. .   — .—  •     

Treaty of Neuilly ( The Forests of Central Rhodope),Preliminary Question (1951) 

UNRIM, I591, 1U05)。

第二，“关于解释或适甩”《总协定》一句的“关于”两字，含义广阔及有弹

十生。 在 Wegt’s Lav and Commercial Dictionary in Five Languages? 1985* Volume 1，
. . —         .

300, 中，“关于’’二字的定义为：“附属、有关、或属于；对某事有关或重 

要；牵涉；影响某事的利益” • 该定义引用以下一案作支持:托ople V. Photocolor

Corporation, 156 Misc. Uj, 281, N.YoS。 150. Black*s Lav Dictionary,^th edition,

1979, page攸 ,提到同一案件，作实质上相同的定义，但增加：“同某事柜关；提 

到•••.…，”。 同时参看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olonary,edition, Volume 1,

page 589, and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1986, page U7O。.

并比较施韦贝尔法官在Yakimeh案中对“有关”二字的解释所采取的大致相同观 

点 (I,C.J； Reports 1 9 8 7 113-llU,),他说:

“〔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程第1 1 条的规定及其准备工作(travaux prSparatoires)

表明， ‘有关，《联合国宪章》条款的法律上错误不一定要明确地和直接地牵 

涉到《宪章》的某一条款。 只要这种错误‘与 〔《宪鞏» 〕有关V 、‘提到〔宪 

章》〕，、或‘同〔《宪章》〕相关’•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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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种观点的一些要点，在这里用得上。

第三点有帮助的考虑，出自《协定》第 2 7 节规定的解释原则，该条规定“本 

协定之解释应使联合国得在美国总部完全有效地执行其职责，以完成其目的为主要 

宗旨”。 任何觯释如使联合国在本案所述情况下毫无能力采取任何法律救济，则 

这种解释很难同《协定》所规定的解释原则相符（见 Chorzov Fa c tory案的类似情 

况, Series A, No.9, pp.2U-25)以当事方在其条约安排中故意决定留些 

漏洞作为方便脱口的一些情况为根据的论点，在本案特定情况似乎无效。

固然，国际法院永远应该注意确定自己有权才采取行动。 但国际法院也应该 

注意，想绝对确定自己有权力，而刻意找出一些过分精细的理由，以不行使那些有 

相当理由认为它具有的权力，是很危险的。 国际法院在本案避免这一危险，是很 

对的。

在没有东道国协助的情况下，我仔细考虑了我竭力从材料中察觉到的东道国立 

场，以及联合国的立场，我完全同意所达成的决定。

穆罕默德•沙哈布丁（签名）


